师市环审〔2025〕95号

关于S654线阿拉尔-G580线公路（青松路

南延线）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第一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送审S654线阿拉尔-G580线公路（青松路南延线）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请示》及《S654线阿拉尔-G580线公路（青松路南延线）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第一师阿拉尔市境内，总占地面积23.06公顷，起点位于阿拉尔市滨河大道与现状青松路交叉口，起点坐标为81°15'28.514"E、40°30'53.787"N，接现状S706夏拦线，终点坐标81°15'28.514"E、40°30'53.787"N，路线全长4.480km。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建一级公路4.480km，路基标准宽度26m。全线设置桥梁2座（特大桥一座2107m，大桥一座86.08m）、改路2条，平面交叉4处，施工便道（含便桥）1条，施工生产区1处，弃土场1处及其他配套设施。项目总投资42049.2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61万元，占总投资比例为0.62%。

二、根据新疆中科同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报告书》评价结论及兵团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对《报告书》的技术评估意见（兵环评估〔2025〕237号），该项目属于等级公路项目，在符合产业政策、选址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等相关规划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我局原则同意《报告书》结论。

施工前要按国家和自治区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严格耕地、林地、湿地的管理，杜绝未批先占、少批多占。按照占补平衡原则、补偿占用的耕地。项目砍伐树木、占用草地等补偿费用按照有关补偿相关法规、办法进行货币补偿。工程征占地范围内的保护植物要征得林草部门的同意，办理相关手续，进行补偿和恢复。

三、你单位在项目建设和运营中，应严格执行有关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认真、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要求，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和各环境敏感区满足相应功能要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生态保护和防沙治沙措施。在施工过程中，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宣传教育，提高施工人员对林地的保护意识。加强施工管理，科学合理施工，严格落实各项对河流、野生动、植物保护等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减少水土流失，杜绝对工程用地范围以外的不良影响。在路基构筑工程等施工完成后，应及时对施工中破坏、扰动的地面平整后恢复原有地貌措施，防风固沙，涵养水分，减少水土流失的发生。
（二）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好施工“六个百分之百”要求将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纳入文明施工管理范畴，建立扬尘控制责任制度，扬尘治理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建筑施工工地要做到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做好沥青烟气防治工作，拌和后的沥青混凝土采用带有无热源或高温容器的全封闭沥青运输车辆将沥青运至铺浇工地进行摊铺，减小沥青铺滩时产生的沥青烟对周边大气环境的污染。

（三）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禁止排入河流、禁止在河流区域范围内设置临时工程、施工区域应设置防渗型边沟。加强现场施工管理，禁止将施工固体废物、废水等弃入水体。同时，桥梁施工作业完毕后，要清理好施工现场，以防止施工废料等垃圾随雨水进入水体。运营期加强对路面和桥面的日常维护与管理，保持路面和桥面清洁及时清理路面和桥面上积累的尘土、碎屑、油污和吸附物等，减少随初期雨水冲刷进入地表径流污水，最大程度保护工程沿线的水质环境。
（四）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运营期主要噪声为交通噪声。通过采取居民区路段设置限速标志和禁鸣标志、安装隔声玻璃、隔声窗等措施，公路边界外35米内区域的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4a类标准要求、35米外区域的声环境质量满足2类标准要求。

（五）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置和分类利用措施。施工固体废弃物禁止乱堆乱弃，加强对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固体废物的设施、设备和场所的管理和维护，保证其正常运行和使用。

该项目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道路沿线过往行人产生的垃圾以及道路养护、维修产生的废旧材料。项目沿线过往行人产生的垃圾，在人行道上设置垃圾收集箱分类收集，可以回收的进行回收利用，不能回收的统一收集后清运处理；道路养护、维修产生的废旧材料应及时运往指定地点收集处理。

（六）该项目运营期加强管理，加强项目环境风险防范。运营管理部门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在跨河桥段设置明显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警示标志，提醒运输车辆注意安全。建立与师市生态环境、水利、交通等部门的应急联动机制，制定详细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在桥梁附近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储备点，配备围油栏、吸油毡、中和剂等应急物资，确保在发生危险化学品泄漏等事故时，能够迅速响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污染扩散，减少对塔里木河水生生态的损害。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施工招标文件和施工合同招标文件中应明确环保条款和责任，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公示。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若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的，应依法重新报批环评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评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六、师市交通局做好该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师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做好该项目的抽查及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如你单位对本审批决定有不同意见，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阿拉尔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向阿拉尔垦区人民法院起诉。

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0月13日

抄送：师市交通局，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新疆中科同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1月6日


